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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亮剑反腐亮剑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毕
小婷）3月19日，记者从海南省纪委监
委获悉，经海南省委批准，海南省纪委
监委对海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原党委副书记王有福严重违纪违法
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王有福丧失理想信念，背弃
初心使命，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
规收受礼品，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
公务的旅游活动安排；违背组织原则，
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干部
录用等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
财物；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权为亲属
谋取私利；私欲膨胀，将党和人民赋予
的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
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

工作调动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
额财物。

王有福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
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
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
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
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
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
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
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海南省纪委常
委会会议研究并报海南省委批准，决
定给予王有福开除党籍处分；由海南
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
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
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
一并移送。

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海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党委副书

记王有福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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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亭支行债权催收公告
下列借款人在我行辖属网点的借款及相应的利息已逾期。现发出催收

公告，限以下借款人，自公告之日起一个月内到我行履行还债义务，否则我行
将依法采取措施进行清收。若借款人因各种原因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
请相关承债人代为履行义务。

联系电话：83668926 币种：人民币 金额单位：元

高晓影 2400
高晓影 3100
黄美玲 50000
卓小波 5000
卓小波 5000
陈克玮 5000
陈克玮 10000
卓小波 4900
陈米洁 1000
陈米洁 4900
陈米洁 2200
陈米洁 2000
陈米洁 3000
陈坤城 30000
郑文芳 20000
陈 波 6000
黄桂飞 15000
蔡兴博 300000
黄炳贵 1100
黄炳贵 2500
黄炳贵 1700
谭进荣 3000

黄儒良 1000
黄燕灵 20000
黄炳贵 23300
蓝萍贵 3000
谢理方 8000
黄忠洪 10000
林保财 6000
黄月思 3500
蓝仁华 6100
符 雄 12000
黄进平 50000
卓安琼 2360
黄庆宁 5000
林道民 9000
陈春燕 10000
林海朝 30000
郑海华 800
甘东宏 5000
王新全 9000
黄召科 6000
蒋生光 300
黄梦美 50000

1605.57
2081.05
23342.59
5000
5000
5000
9999
4900
1000
2122.03
2200
2000
3000
5378.49
18690.1
1000.69
4483.12
90000
1068.57
2500
1605.56
1500

0
19430.38
17216.04
3000
6378.55
5963.79
5620
0
5553
4000
48000
225
2728
0
0
29882.2
527
4382.19
0
5000
300
22724.49

20230422
20230403
20190729
20210226
20210310
20200328
20210803
20191207
20220907
20220905
20220905
20220905
20220905
20181223
20100929
20190815
20171020
20190917
20201102
20201221
20201002
19961108

20001128
20210928
20191217
20011220
20181004
20131013
20020704
20020415
20020831
20021117
19951025
19870409
20021024
20070630
20081129
20090622
19870723
20150212
20021129
20021129
19820601
20181016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舒
耀剑）3月16日，定安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开展销售过期食品专项执法检查行动。

此次检查覆盖辖区内大型商超、
农贸市场、校园周边小食杂店、城乡接
合部便利店等食品经营主体。执法人
员重点围绕食品进货查验、索证索票、

保质期管理、临期食品专区设置、过期
食品下架封存等关键环节开展全覆盖
排查，同步开展食品安全普法宣传。

此次行动共出动执法人员6人次，
检查食品经营单位41家次，立案1宗，
现场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1份，依法扣
押过期食品4包。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陈
太东 通讯员符海赢）3月13日，乐东
黎族自治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旅游文化
市场行政执法大队联合利国镇、黄流
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开展非法销售

“彩图”“彩经”专项执法检查行动。
此次行动聚焦沿街商铺、老爸茶

店、出版物经营点等高发、易发区域，
采取突击检查与普法宣传相结合的方

式，对辖区重点场所进行全面检查。
执法人员重点检查是否存在售卖“彩
图”“彩经”等非法出版物违法违规行
为，现场核查经营资质，仔细检查各类
违规印刷品与宣传资料。

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坚持执法
与普法并重，向群众讲解非法出版物
的危害性及相关法律法规，引导经营
者自觉守法经营。

乐东开展非法销售“彩图”“彩经”专项执法检查

现场责令整改违规行为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毕
小婷）3月19日，记者从海南省纪委监
委获悉，原海南省国土资源厅党组副

书记、副厅长廖正伟涉嫌严重违纪违
法，目前正接受海南省纪委监委纪律
审查和监察调查。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原海南省国土资源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廖

正伟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毕
小婷）3月19日，记者从海南省纪委监
委获悉，临高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欧阳

颂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
前正接受海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
监察调查。

定安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突击检查食品经营场所

依法扣押4包过期食品

临高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欧阳颂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主动投案接受审查调查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张
英）为确保博鳌亚洲论坛2026年年会期
间重点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有序，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有
关规定，3月18日，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
发布通告，决定对我省部分道路和琼海
市部分区域实施交通管制。

G98环岛高速公路东线段（海口龙
桥互通—海棠湾北立交互通）、G9813万
洋高速公路（乐来互通—后安枢纽互

通）、S10山海高速公路（加茂互通—海
棠湾北立交互通）管制时间为3月23日
8:00至3月27日24:00，管制措施为危
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和总质量4.5吨以上
（含）的货运车辆，禁止在以上道路通
行。请相关车辆绕行G9811海三高速公
路、G223国道等道路。

G223国道（琼海段）、S213省道嘉
博线管制时间为3月23日8:00至3月
27日24:00，管制措施为危险化学品运

输车辆和总质量20吨以上（含）的货运
车辆，禁止在以上道路通行。请相关车
辆绕行S201省道灵文嘉线等道路。

琼海境内S219省道迎宾路、龙潭路
管制时间为3月 21日 00:00至 3月 27
日24:00，管制措施为危险化学品运输
车和总质量4.5吨以上（含）的货运车辆，
禁止在以上道路通行。无年会通行证的
车辆，禁止在S219省道迎宾路（留客村
路口至培兰桥头）、龙潭路（培兰桥头至

莫村路口）通行。请相关车辆绕行乐颐
大道延长线—乐颐大道—乐园路—
G223国道，或乐颐大道延长线—炉峰路
—九曲线等道路。

交通管制期间，车辆驾驶人、行人应
当服从交通警察的指挥，自觉遵守道路
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出行；严禁无关
车辆尾随、穿插、超越保障车队，如遇保
障车队，应当主动避让、靠右减速慢行；
严禁车辆随意占道停放。

保障博鳌亚洲论坛2026年年会期间重点道路交通秩序

我省部分道路实施交通管制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宋飞
杰）3月13日，白沙黎族自治县公安局
依法对因“隔夜酒”被查出酒驾的男子王
某作出行政拘留5日、吊销驾驶证、罚款
1800元的处罚，并限制其两年内不得重
新取得驾驶证。

3月13日10时许，白沙交管大队执
勤交警在茶城路开展执法工作时，发现

一小型汽车驾驶员王某有酒驾嫌疑，随
即对其进行检查。经呼气式酒精检测仪
检测，王某体内酒精含量为 50mg/
100mL，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据王某交代，其于前一天20时许饮
酒，第二天上午9时许驾车出门。他自
认为睡了一觉后开车不会构成酒驾，却
忽略了体内可能存在的“隔夜酒”。

民警在核查中发现，王某曾于2022
年10月10日因无证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被处以3500元罚款。此次属于再次饮
酒驾车。

最终，白沙公安局依法对王某作出
行政拘留5日、吊销驾驶证、罚款1800
元的处罚，并限制其两年内不得重新取
得驾驶证。

一觉醒来体内仍有“隔夜酒”
白沙一男子因酒驾被交警查处

逢车必查 逢疑必检
乐东交警联合多部门

开展夜查行动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

陈太东）3月12日，乐东黎族自治县
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联合县交通运
输局、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省交通运
输厅高速公路执法三亚分局等部门
开展夜查行动。

行动期间，乐东公安交警坚持高
标准、严要求，科学设置临时检查
点，严格落实安全防护措施，引导车
辆有序进入检查区域。执法人员采
取“逢车必查、逢疑必检”的方式，对
过往驾驶员进行快速酒精检测，逐一
核查驾驶员资质，重点查处酒后驾
驶、超员载客、乘客未按规定使用安
全带以及货车超限超载等交通违法
行为，坚决防止车辆“带病”上路。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李传
敏 通讯员陈雯静）为防范夜间道路交
通安全风险，遏制交通事故发生，3月17
日晚，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交管
大队开展夜间交通违法整治行动，聚焦
夜间重点违法行为，强化路面管控，查处
交通违法行为28起。

行动中，琼中公安交警严格遵循规
范执法流程，以“零容忍”态度，对过往车

辆进行逐一筛查，确保不漏一车、不漏一
人，形成严查、严管、严治的高压态势，重
点整治酒驾醉驾、超员超载、疲劳驾驶、
不按规定使用灯光、不系安全带及电动
自行车闯红灯、逆行、不戴头盔等违法行
为。

此次行动累计查处交通违法行为
28起，其中醉酒驾驶机动车3起、驾驶与
准驾车型不符车辆5起、驾乘人员未按

规定佩戴安全头盔13起、非法改装车辆
1起、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1
起，其他违法行为5起。

此次夜查有效震慑了各类夜间交通
违法行为，进一步规范了辖区夜间道路
通行秩序。下一步，琼中公安交警将持
续保持夜间管控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
夜查整治行动，常态化排查整治道路安
全隐患，切实守护群众夜间出行平安。

琼中交警开展夜间交通违法整治

查处28起交通违法行为

为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3 月 17 日，
东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联合东方市交
通运输局、高速公路养护站等单位，走进重
点运输企业开展交通安全隐患集中排查与
宣传活动，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
发生。

联合工作组到各企业停车场实地抽检
运输车辆的防护措施、轮胎磨损和消防器
材等，严防“带病车”上路行驶，并通过粘贴
交通安全海报、悬挂交通安全横幅等方式，
面对面向驾驶人开展交通安全宣教工作。

（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 董林）

抓源头
除隐患

居民迎春花被盗
保亭三道派出所快速追

回获赠锦旗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麦

文耀 赵世馨）近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

县公安局三道派出所收到辖区居民陈

先生送来的锦旗及感谢信，表达对公安

工作的由衷认可。

据了解，3月9日11时5分许，陈先

生来到三道派出所报警，称其放置在家

门口的迎春花被盗。三道派出所立即

指派值班民警、辅警赶赴现场开展侦

查。民警、辅警通过走访调查、调取周

边监控等方式，锁定作案嫌疑人，依法

查处并追回被盗财物。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陈
敏）回收废品的夫妻二人明知铜线可能
是他人偷来的赃物，仍为获取利益而收
购，结果钱没赚到，二人还因此双双获
刑。近日，澄迈县人民法院以掩饰、隐
瞒犯罪所得罪，判处王某明有期徒刑6
个月，缓刑 1 年，并处罚金 1000 元；判
处杨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
罚金1000元。

2025 年 8月初，马某伙同曾某（均
已判决）先后2次前往澄迈县老城镇南

二环路生活垃圾填埋场好氧设备区盗
窃电缆线，并将电缆线剥皮后的铜线拉
运至澄迈县老城镇东水港富书路附近
的一家废品回收站出售。

王某明、杨某夫妇明知铜线可能系
犯罪所得的赃物，仍以每斤 33 元的价
格收购，2次共计收购60余斤铜线。之
后，王某明、杨某将上述铜线出售给一
名流动回收废品的货车司机，从中获利
约300元。

2025 年 8 月 9 日，民警将杨某抓

获；同年8月 22日，王某明主动到澄迈
县公安局老城派出所投案。

经价格部门认定，被盗电缆线价值
17485元。

公诉机关认为，王某明、杨某明知系
犯罪所得的赃物，仍2次收购、转卖，并
从中获利，其行为应当以掩饰、隐瞒犯罪
所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法院认为，公
诉机关指控王某明、杨某犯掩饰、隐瞒犯
罪所得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指控罪名成立，遂作出上述判决。

明知铜线可能系赃物仍收购
一对夫妻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澄迈法院判刑

文昌交警进学校宣传
交通安全

针对学生特点讲解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

舒耀剑）近日，文昌市公安局交通管
理大队组织警力走进文昌市文汇小
学，以“文明交通 礼行天下”及“知
危险 会避险”为主题，为该校师生送
上一堂交通安全教育课。

针对小学生年龄小、认知能力有
限、好奇心强等特点，民警准备了图
文并茂的多媒体课件，将枯燥的交通
法规转化为生动的画面和易懂的语
言，讲解如何安全过马路、如何安全
乘车、如何识别交通信号灯以及“一
盔一带”的重要性，并结合“知危险
会避险”的主题，提醒学生们在上下
学途中要时刻保持警惕，不在马路上
追逐打闹，远离大货车盲区，从小养
成遵规守法的良好习惯。

海口交警严查电动自
行车违法行为

当场开展警示教育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

黄君）3月19日8时，海口市公安局
交通管理支队在红城湖路与环湖路
交叉口，开展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交
通违法专项整治行动，严查闯红灯、
不规范佩戴安全头盔、摩托车违法入
市等突出违法行为。

整治中，民警发现两名学生同乘一
辆电动自行车，但仅驾驶人佩戴头盔。
民警核查二人年龄，确认均已年满
16周岁，随后对二人开展警示教育。

民警还查获一名摩托车驾驶
人。该驾驶人表示自己从外地来，不
了解海口中心城区禁行规定。民警
当场对其开展普法教育，明确告知海
口中心城区实施禁摩管理，并提醒该
驾驶人应提前了解本地通行规定。


